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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象认定与登录

工作规程（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编制目的及依据】为加强本市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

管理，规范相关保护对象的认定与登录工作，完善保护名录制度，

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规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对象的认定与登录工作。其中，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树名木、地下文物埋藏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等法律、法规已

有规定的，依照执行。

第三条【认定原则】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象的认定应当遵

循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历史风貌的完整性、社会生活的延续性

原则，展示价值内涵、强化区域特色，认定过程中应当充分征求相

关利益者的意见。

第四条【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

公室（以下简称“名城委办公室”）应当制定全市名城保护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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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标准
1
，制定名城保护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普查类型与范围等工

作要求。

第五条【提出初选名单】区人民政府依据保护对象认定标准

和名城保护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开展普查工作，提出保护名录初选

名单
2
。区人民政府可以联合相关主管部门共同开展普查工作。提出

初选名单前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三十日。

第六条【初选名单报送复审】保护名录初选名单公示期结束后，

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保护名录初选名单、专家论证意见、社会公示结

果报送名城委办公室复审。

第七条【初选名单材料要求】提交的复审材料应当包含保护对

象申报（推荐）表以及相关材料说明等书面材料和电子材料，材料

的表达应当清晰规范，符合有关标准。

第八条【名城委办公室技术审查】收到复审材料后，名城委办

公室应当组织有关技术单位对成果的规范性、完整性进行校核，不

1 依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保护对象，法律、行政法规已规定
认定标准的，依照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认定标准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应当组织相关部门制
定职责范围内保护对象的认定标准。”
2 依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二十条：“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的年度工
作计划，对历史建筑和革命史迹，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历史河湖水系，传统胡同，历史街巷，
历史名园等保护对象组织开展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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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的应当修改后重新提交。

第九条【名城委办公室征求意见】名城委办公室应当将复审材

料征求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各成员单位意见，并组织名城

委专家进行论证，提出复审意见。
3

第十条【复审修改】区人民政府应当在三十日内按照复审意见

修改完善后，再次报送名城委办公室。

第十一条【强制申报】对于未列入保护名录初选名单但经专家

组评估论证后，认为符合认定标准的保护对象，名城委办公室可以

向其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提出列入初选名单的建议。仍不列入的，

可以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纳入保护名录的建议。
4

第十二条【保护名录拟定】由名城委办公室根据修改完善成果、

专家以及各成员单位意见，拟定保护名录，提请市政府批准。
5

第十三条【保护名录审批】保护名录经市政府批准后予以公布，

并纳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数据库管理。
6

3 借鉴核心区传统地名复审经验。
4 依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五款：“对符合认定标准而没有被列入保护名录初选名单的，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可以向其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提出列入建议；仍不列入的，可以直接向市人民政府
提出纳入保护名录的建议。”
5 依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负责对区人民政府报送的材
料进行评审，拟订保护名录，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6 依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负责对区人民政府报送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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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预先保护对象的申报】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所在

地的区人民政府申报、推荐保护对象。单位或者个人申报、推荐预

先保护对象时应当提供预先保护对象申报（推荐）表等相关资料。

第十五条【预先保护对象的认定】区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普查工

作计划安排，集中受理预先保护对象申报（推荐）。
7

区人民政府收到预先保护申请后，应当及时组织专家论证。

（一）经论证确认具有保护价值、符合保护对象认定标准且符

合当年普查工作安排的，应当纳入保护名录初选名单；

（二）经论证确认具有保护价值、符合保护对象认定标准，但

不符合当年普查工作安排的，应当确定为预先保护对象，并自确定

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所有权人、使用人发出预先保护通知，告知

其应当采取的保护措施。
8

第十六条【预先保护对象的登录】确定为预先保护对象的，所

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应当在预先保护通知发出之日起两个月内向名城

委办公室提出将预先保护对象纳入保护名录的建议。名城委办公室

应当在收到建议之日起两个月内按照有关程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料进行评审，拟订保护名录，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7 依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款：“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申报、
推荐保护对象。”
8 依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尚未纳入保护名录，区人民政府初步确认具有保护价值的，
应当确定为预先保护对象，并自确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所有权人、使用人发出预先保护通知，告知其应当采
取的保护措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擅自迁移、拆除预先保护对象。确定为预先保护对象的，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应当在
预先保护通知发出之日起两个月内向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提出将预先保护对象纳入保护名录的建议；北

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应当在收到建议之日起两个月内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逾期未纳入的，预先保护
通知自然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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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逾期未纳入的，预先保护通知自然失效。
9

第十七条【损毁保护对象承担法律责任】损坏、擅自迁移、拆

除保护对象的，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保护对象退出机制】保护对象因不可抗力损毁、灭

失或者保护等级、类型发生变化的，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应当提出

保护名录调整方案，按照原审批程序报送审批。
10

9 依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尚未纳入保护名录，区人民政府初步确认具有保护价值的，
应当确定为预先保护对象，并自确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所有权人、使用人发出预先保护通知，告知其应当采
取的保护措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擅自迁移、拆除预先保护对象。确定为预先保护对象的，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应当在
预先保护通知发出之日起两个月内向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提出将预先保护对象纳入保护名录的建议；北
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应当在收到建议之日起两个月内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逾期未纳入的，预先保护
通知自然失效。”
10 依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保护对象因不可抗力损毁、灭失或者保护等级、类型发生
变化的，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应当提出保护名录调整方案，按照原审批程序报送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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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保护对象认定标准

第一条【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街区是指保留有一定数量

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以及传统胡同、历史

街巷等历史环境要素，能够较完整、真实地体现历史格局和传统

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至少具有以下一项价值或特色的，可以确定为历史文化街

区：

（1）街区能较好反映北京城市或地区重要历史发展、社会

演变进程，或经统一规划是某一历史时期规划思想的典型代表。

（2）街区的选址、空间格局、功能布局、街巷肌理、建筑

风貌等体现了传统文化思想（礼制、风水、宗教等）、地域特征、

艺术特色或时代风格。

（3）街区与重要历史名人或历史事件密切相关。

（4）街区保留有生活的延续性，记录了一定时期社区居民

的记忆和情感。

第二条【历史建筑】历史建筑是指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

特色，具有一定保护价值，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且尚未登记

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定为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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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社会影响力，见证社会发

展、城市建设的重要阶段，或者与重要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相关

的建（构）筑物。

（2）具有一定的建筑艺术价值，反映一定时期建筑设计风

格，或体现地域风貌或民族特色的标志性或代表性建筑，也包括

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

（3）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价值，建筑材料、结构、施工技

术反映当时的建筑工程技术和科技水平；建筑形体组合或空间布

局在一定时期具有先进性。

第三条【传统村落】传统村落是指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

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

价值的村落。

具备下列条件三项（含）以上的村落，可以确定为传统村落：

（1）村落传统格局保存较为完整，能够体现地方传统特色

和地方代表性。

（2）传统建筑集中成片，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

貌，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或民族特色。

（3）村落内城墙、城(堡、寨)门、牌坊、古塔、园林、古

桥、古井、古树、古道水渠(道)、排水沟及其附属物等历史环境

要素保存丰富。

（4）拥有能够反映本地区乡土文化特征、传统技艺、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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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生产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资源。

（5）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或者军

事要地。

（6）与历史重大事件相关、具有重要历史记忆的红色纪念

地或其他具有特殊历史文化意义的村落。

第四条【历史名园】历史名园是指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

生态、科学价值，对城市变迁或文化艺术发展产生过影响的园林

场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定为历史名园：

（1）体现历史文化、民俗特色、传统建筑风格的园林。

（2）体现特定历史时期传统造园思想、技艺、文化及审美

情趣的园林。

（3）依托文物古迹、一级古树名木、历史水系或者具有北

京特色的生物群落建设的园林。

（4）与历史重大事件相关、具有重要历史记忆的红色纪念

地或其他具有特殊历史文化意义的园林。

第五条【传统胡同、历史街巷】传统胡同、历史街巷是历史

形成的、基本保留原有宽度及走向、历史风貌尚存且具有一定保

护价值的胡同、街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定为传统胡同、历史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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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现传统风貌、民族特色或地域文化特征。

（2）与城市形成发展密切相关或在城市发展历程中具有重

要历史意义。

（3）与历史重要事件或者著名人物有关，沿线保留相关遗

存。

（4）对所在地区整体格局、肌理及风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第六条【特色地区】特色地区是指历史文化街区以外具有一

定规模、代表一定时期城市规划建设探索实践、较为完整真实反

映当时北京城市风貌特色和社会生活的区域。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确定为特色地区：

（1）体现一九四九年之后在居住小区建设方面的探索实践，

设计理念、建筑布局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居住小区。

（2）体现一定时期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独特布局，其内建（构）

筑物具有一定保留价值的历史厂区、历史大院或者历史校园。

（3）承担城市重要职能或因重大事件而建设的具有特色风

貌的区域。

第七条【历史河湖水系和水文化遗产】历史河湖水系和水文

化遗产是指与北京城市沿革密切相关且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河

道、水域以及井、桥、闸、坝、码头等水工建筑物、构筑物和遗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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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定为历史河湖水系和水文化遗

产：

（1）历史悠久，与城市形成发展密切相关并发挥重要作用，

且延续至今的自然或者人工河道、湖泊等水体。

（2）与区域自然水文环境、城市生产生活、水资源管理、

重要园林景观、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水工建（构）筑物、附属设

施、建筑物、遗址、周边环境等。

（3）与水文化相关的传统节庆活动、习俗、地名、知识技

艺等及其表现形式（态）等。

（4）一九四九年之后对北京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水利

设施。

第八条【传统地名】传统地名是指各历史时期流传下来或者

曾使用过的，以街巷和胡同名称为主，也包括特定地区、古城、

古镇、古村等名称。

符合下列特征的，可以确定为传统地名：

（1）地名语词文化内涵丰富，有重要影响或具有重要研究

价值。

（2）地名实体文化内涵丰富、地域特色或历史价值突出，

或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

（3）地名历史悠久、知名度高、长期稳定或虽在历史上有

短暂变更但又恢复沿用至今或处于濒危状态但具有重要传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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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对于已消失，但符合前款规定特征之一，具有重大传承价值

或特别的历史、社会、艺术价值的地名，也可推荐纳入。

第九条【革命史迹】革命史迹是指自一八四零年起，在中国

人民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中国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重要遗产，既包括革命文物、各

种建筑物和构筑物等物质遗产，也包括革命故事和歌曲等非物质

遗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定为革命史迹：

（1）见证或者纪念重要历史时刻、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

动，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建（构）筑物、

旧址、遗址、线路等。

（2）与重要党史人物、革命人物相关的纪念馆（堂、亭）、

纪念碑（像）、旧（故）居、烈士陵园等各类纪念设施。

（3）为宣传革命思想、表达革命精神、纪念革命人物而创

作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革命故事、歌曲等的创作地。

第十条【城址遗存】城址遗存是指北京历史上形成的，具有

较高价值的古城遗迹、生产生活及活动痕迹等的遗产区域。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定为城址遗存：

（1）城址空间格局明晰，反映人类历史活动痕迹的人工建



— 13 —

筑物、构筑物或者城墙（基址）、道路等遗产要素尚存。

（2）城址空间格局不明，但在历史上承担重要职能或者对

城市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第十一条【风景名胜】风景名胜是指以名胜古迹为主体，自

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和谐相融，兼具有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

可供人们游览或者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区域。

符合下列特征的，可以确定为风景名胜：

（1）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均具有较高保护价值，能够反映

自然变化过程和历史文化发展过程，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区域。

（2）保存情况较好，环境优美，基本处于自然状态或者保

持历史原貌。

第十二条【山水格局】山水格局是指在城镇、村落选址及规

划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其与区域自然山水环境的融合，以特定

的轴线或视线形成了具有意境的“山—水—城”格局，反映了天

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定为山水格局：

（1）古城、古镇、古村等聚落选址具有典型的“山水城”

空间关系，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

（2）聚落形态、整体布局与周边自然山水环境联系紧密且

相互呼应，形成山水轮廓映衬下的聚落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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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聚落中的重要节点眺望周边山水环境，形成“城望山

水，山水望城”的典型对景视线廊道，体现聚落营建中与山水呼

应的关系。

（4）聚落内部重要景观视线廊道的延伸线落于周边的山体、

水系环境中，形成对景、借景等视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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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保护对象登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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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保护对象登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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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保护对象申报（推荐）表

历史建筑申报（推荐）表

建筑

名称
建筑位置

区 街道（乡镇） 路（街、

村） 号

建筑

高度
层（ 米） 现状产权 □单位产 □集体产 □私产

产权人（单

位）名称

产权人（单位）

联系方式

建成

年代

□明（1368-1644 年）及明代以前 □清（1644-1911 年） □民国（1911—1949

年） □1949—1979 年 □1980 年以后

现状

功能
□居住 □文化 □商业 □办公 □工业 □仓储 □混合 □其他

历史建筑概

况描述

简要概述申报对象的院落格局、建筑形式、建筑构件、历史环境要素、重要的

人物和事件等

历史建筑价

值特色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定为历史建筑：

□ 1.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社会影响力，见证社会发展、城市建设的重

要阶段，或者与重要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相关的建（构）筑物。

□ 2.具有一定的建筑艺术价值，反映一定时期建筑设计风格，或体现地域风

貌或民族特色的标志性或代表性建筑，也包括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

□ 3.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价值，建筑材料、结构、施工技术反映当时的建筑

工程技术和科技水平；建筑形体组合或空间布局在一定时期具有先进性。

请展开描述：

现状

照片
申报建筑的全貌、建筑局部细节、主要外立面、室内照片等

申报人或单

位名称

联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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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申报（推荐）表

街区名称 所在位置 区 街道（乡镇）

四至范围 西至 东至 北至 南至

街区主体建筑

群的年代

□明（1368-1644 年）及明代以前 □清（1644-1911 年） □民国（1911—

1949 年） □1949—1979 年 □1980 年以后

街区概况描述 简要介绍街区空间格局、环境风貌、现状功能、街区历史文化遗产概况等

街区价值特色

请从下列选项中选择申报对象所体现的价值特色，可多选：

□ 1.街区能较好反映北京城市或地区重要历史发展、社会演变进程，或经

统一规划是某一历史时期规划思想的典型代表。

□ 2.街区的选址、空间格局、功能布局、街巷肌理、建筑风貌等体现了传

统文化思想（礼制、风水、宗教等）、地域特征、艺术特色或时代风格。

□ 3.街区与重要历史名人或历史事件密切相关。

□ 4.街区保留有生活的延续性，记录了一定时期社区居民的记忆和情感。

现状照片 申报街区的鸟瞰图、典型街巷图、重要文化遗存照片等

申报人或单位

名称
联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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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申报（推荐）表

村落

名称

村落所

属乡镇
区 乡（镇）

村落形

成年代

□明（1368-1644 年）及明代以前 □清（1644-1911 年） □民国（1911—1949 年）

□1949—1979 年 □1980 年以后

村落概

况描述

简要概述村落的形成与发展、村落的空间格局、环境风貌、历史文化遗产概况、以

及村落相关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等

村落价

值介绍

请从以下选项中选择申报对象符合的价值特色，至少选择三项：

□ 1.村落传统格局保存较为完整，能够体现地方传统特色和地方代表性。

□ 2.传统建筑集中成片，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或者能够集中反映

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或民族特色。

□ 3.村落内城墙、城(堡、寨)门、牌坊、古塔、园林、古桥、古井、古树、古道

水渠(道)、排水沟及其附属物等历史环境要素保存丰富。

□ 4.拥有能够反映本地区乡土文化特征、传统技艺、民俗风俗、生产生活方式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资源。

□ 5.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或者军事要地，发生过重要历

史事件。

现状

照片
申报对象的鸟瞰图、局部风貌图、重要文化遗存照片等

申报人

或单位

名称

联 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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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园申报（推荐）表

园林名称 位置信息 区 街道（乡镇）

四至范围 西至 东至 北至 南至

形成年代
□明（1368-1644 年）及明代以前 □清（1644-1911 年） □民国（1911—1949

年） □1949—1979 年 □1980 年以后

园林概况

描述

简要概述申报对象的空间格局、环境风貌、历史文化遗产概况、与其相关的历

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等

园林价值

介绍

请从下列选项中选择历史名园所体现的价值特色，可多选：

□ 1.体现历史文化、民俗特色、传统建筑风格的园林。

□ 2.体现特定历史时期传统造园思想、技艺、文化及审美情趣的园林。

□ 3.依托文物古迹、一级古树名木、历史水系或者具有北京特色的生物群落建

设的园林。

□ 4.与历史重大事件相关、具有重要历史记忆的红色纪念地或其他具有特殊历

史文化意义的园林。

请展开描述：

现状照片 申报对象的鸟瞰图、局部风貌图、重要文化遗存照片等

申报人或

单位名称

联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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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街巷、传统胡同申报（推荐）表

街巷、胡同

名称

所属

街道
区 街道（乡镇）

起始位置 南（西）起 路（街道），北（东）至 路（街道）

形成年代
□明（1368-1644 年）及明代以前 □清（1644-1911 年）□民国（1911—1949

年） □1949—1979 年 □1980 年以后

街巷、胡同

概况描述

简要概述街巷的空间尺度、两侧的建筑风貌情况、历史文化遗产概况、与街巷

相关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等

街巷、胡同

价值介绍

请从下列选择项中选择传统胡同、历史街巷所体现的价值特色，可多选：

□ 1.体现传统风貌、民族特色或地域文化特征。

□ 2.与城市形成发展密切相关或在城市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 3.与历史重要事件或者著名人物有关，沿线保留相关遗存。

□ 4.对所在地区整体格局、肌理及风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现状照片 申报对象的鸟瞰图、局部风貌图、重要文化遗存照片等

申报人或单

位名称

联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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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地区申报（推荐）表

地区名称
位置

信息
区 街道（乡镇）

四至范围 西至 东至 北至 南至

形成年代 □1949—1979 年 □1980 年以后

地区概况

描述

简要概述申报对象的空间格局、环境风貌、历史文化遗产概况、与其相关的历史

人物或历史事件等

地区价值

概况

请选择符合的价值描述，可多选：

□ 1.体现一九四九年后在居住小区建设方面的探索实践，设计理念、建筑布局

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居住小区。

□ 2.体现一定时期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独特布局，其内建（构）筑物具有一定保

留价值的历史厂区、历史大院或者历史校园。

□ 3.承担城市重要职能或因重大事件而建设的具有特色风貌的区域。

请展开描述：

现状照片 申报对象的鸟瞰图、局部风貌图、重要文化遗存照片等

申报人或

单位名称

联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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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河湖水系和水文化遗产申报（推荐）表

河湖水系或

水文化遗产

名称

流经区

或所处

位置

区

河湖水系起

始位置
南（西）起 ，北（东）至

形成年代
□明（1368-1644 年）及明代以前 □清（1644-1911 年）□民国（1911—1949

年） □1949—1979 年 □1980 年以后

河湖水系或

水文化遗产

概况描述

简要概述申报对象的功能、类型、风貌特色、历史文化遗产概况、与其相关的

历史人物或事件，以及依托其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情况

河湖水系或

水文化遗产

价值介绍

请在下列选项中选择符合的价值特色，可多选：

□ 1.历史悠久，与城市形成发展密切相关并发挥重要作用，且延续至今的自

然或者人工河道、湖泊等水体；

□ 2.与区域自然水文环境、城市生产生活、水资源管理、重要园林景观、文

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水工建（构）筑物、附属设施、建筑物、遗址、周边环境等；

□ 3.与水文化相关的传统节庆活动、习俗、地名、知识技艺等及其表现形式

（态）等；

□ 4.一九四九年后对北京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水利设施。

现状照片 申报对象的鸟瞰图、局部风貌图、重要文化遗存照片等

申报人或单

位名称

联系

方式



— 24 —

传统地名申报（推荐）表

地名名称
地名所

指位置
区 街道（乡镇）

形成

年代

□明（1368-1644 年）及明代以前 □清（1644-1911 年） □民国（1911—1949

年） □1949—1979 年 □1980 年以后

地名价值

介绍

 请对以下内容进行描述：

1、描述地名语词文化内涵，并阐释其重要影响或重要研究价值：

2、描述地名实体文化内涵，并阐释其地域特色或历史价值、重要纪念意义、

教育意义等：

3、选择历史地名的保存状态：□地名历史悠久、知名度高、长期稳定 □虽

在历史上有短暂变更但又恢复沿用至今 □处于濒危状态；并阐释其重要传承价

值：

 若地名已消失，但符合前款规定特征之一，请描述其重大传承价值或特别的

历史、社会、艺术价值：

现状照片 若申报对象实体空间尚存请附全景或局部风貌照片等

申报人或

单位名称

联 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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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申报（推荐）表

风景名

胜名称

位置

信息
区 街道（乡镇）

四至

范围
西至 东至 北起 南至

风景名

胜概况

描述

简要概述申报对象的环境风貌、名胜古迹遗存、与其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

依托风景名胜产生的历史诗词、歌赋典籍等

风景名

胜价值

介绍

符合以下两项价值描述可被认定为风景名胜。请逐条展开描述风景名胜所体现的价

值特色：

1.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均具有较高保护价值，能够反映自然变化过程和历史文化发

展过程，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区域。

2.保存情况较好，环境优美，基本处于自然状态或者保持历史原貌。

现状

照片

申报对象的鸟瞰图、局部风貌图、重要文化遗存照片等

申报人

或单位

名称

联 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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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书面成果封面样例

注：书面成果封面标题格式为《“行政区划名称+保护对象名称+年份”》，应

当尽可能采用A4幅面竖向装订


